江苏索普工程有限公司公开采购文件

我公司现需采购车辆2026年度保险服务，采用自主公开采购方式选定供应商，特邀请贵单位参与报价。
     一、采购概况：
（一）项目名称：车辆2026年度保险服务；
（二）交付地点：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谏壁镇求索路86号；

    （三）报价截止时间及评审时间2025年12月 29日 14 时（北京时间）；

（四）评审地点：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采购中心。
二、采购内容及要求：

保险范围及要求：详见附件4；
    三、报价人资质与要求：

（一）具有合法的企业营业执照及相关资质证明。

（二）具有承保本次招标单位提出的所有险种的经营范围。

四、报价：
（一）报价方式：报价含增值税。报价时请注明税率（增值税普票税率为0）。如国家税率调整，按合同含税价格/（1+合同约定税率）*（1+国家规定的新税率）调整合同价格开具发票。

（二）付款方式：本保险项目采用现汇支付，保险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同样采用现汇方式。如报价人不接受采购人提出的付款方式，可在线下报价书中明确能够接受的付款方式及付款时间，评审时作为参考。报价为含税价，如有不同请注明。

（三）本项目报价可通过线下方式进行：

采用线下报价应将报价书及相关资料以标袋形式送达，标袋外包装必须用“封条”密封，封条“格式自定”，另需加盖公章、法人章，填写密封日期；在标袋封面上需注明“报价项目名称，报价方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等；报价文件应包括正副本各 1 份，并要求在报价截止日之前送达，逾期将作为作废标处理。
（四）报价文件的组成：

1、报价函、报价清单；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索普工程合格供应商可免提供）；

3、授权委托书（如有授权、索普工程合格供应商可免提供）；

4、企业营业执照副本、企业资质文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5、首次参与报价的单位需提供登记信息（单位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开户行行号、开户行、银行账号、地址、电话）；
（五）与本报价有关的一切往来通讯请密封寄：

公司：江苏索普工程有限公司物资采供处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求索路86号（索普集团3号门）

邮编：212006

收件人：张秀琴

联系电话：13952804580

（六）凡对采购文件条款有疑义的，请在评审前按以下方式联系：

联系单位：江苏索普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求索路86号，邮编：212006

采购业务联系人：张秀琴        电话：13952804580
采购部门负责人：黄文彪         电话：0511-88995129
五、评审：

（一）评审

1、本项目由采购人组织评审小组负责评审工作，对各报价单位报价文件进行评审，确定最终中选单位。
2、请各报价单位保持通讯畅通，便于评审小组在评审现场电话联系。确认报价文件中的相关信息，报价单位必须及时回复评审过程中采购人提出的问题，合理解释报价文件与采购文件的偏离。如评审小组在评审现场10分钟内电话联系不上报价单位，且报价文件与采购文件的偏离影响评审结果，则视为报价单位主动放弃本项目报价，评审结束后不再接受报价单位的任何解释。
3、评审小组不得泄露各报价单位的报价。  
（二）中选
在能够满足采购人技术要求及工期要求的报价单位中选择报价总价最低的一家报价单位作为中选单位。

（三）放弃采购
采购人如发现采购过程中有串通报价、互通信息等扰乱采购人经营秩序的恶劣情况，经采购人评审小组评定可放弃本次采购，并可将相关报价单位列入供应商负面清单，一年内不再接受其参与报价工作。或各单位整体报价与市场价偏离，损害采购人的正当利益，经采购人评审小组评定可放弃本次采购。

（四）无效报价
1、凡报价单位不具备生产经营资质的，或报价文件填写不完整、报价有空项的，或不符合技术要求条款的，或者存在其他不符合采购人有关要求的问题，经采购人评审小组评定，可认定为无效报价。

    2、报价单位应如实提供符合市场规律和自身成本的合理报价。如果报价单位的报价与市场价格明显偏离并因此影响了采购活动的公正合理性，损害了采购人的正当利益，经采购人评审小组评定，可作无效报价处理。
六、其他注意事项：
（一）违约责任：

1.如中选单位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交货或提供服务，中选单位须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从货款中扣除，迟交货物或未提供服务的违约金逾期每日按合同总金额的1%计收。迟交货物或未提供服务超过20日，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采购人可要求中选单位于五个工作日内返还采购人合同货款并按合同总额的30%承担违约责任。

2.中选单位交货后，如果货物经检验不合格的，采购人可选择以下处理方式：

（1）采购人选择换货的，换货所产生的费用由中选单位承担。经采购人同意中选单位换货的，需在买受人第一次验收不合格之日起在相应的合同供货期内供货，逾期供货的，违约责任参照第1款执行。

（2）采购人选择解除合同的，退货所产生的费用由中选单位承担。中选单位需在检验不合格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返还采购人合同货款，并赔偿合同总货款的20%违约金给采购人，采购人在中选单位返还货款之前，有权质押货物，质押期间如产生仓储费，仓储费由中选单位承担。

3.报价单位凡是出现提供虚假结算资料或存在其他弄虚作假行为的，按被发现虚假费用的100%或合同金额的10%，依孰高原则由出卖人向买受人支付诚信违约金。造成损失的，出卖人还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该损失包括不限于买受人鉴定费、审计费、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
（二）中选单位中选以后应严格按照采购文件约定与采购人签定供需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做好物资供应和服务工作。对中选单位所有违背采购文件及合同约定的行为，采购人均可持续保留与中选单位中止合作的一切权利。　

（三）对需检验的品种，经采购人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收货，否则做退、换货处理；中选单位供货如经检验确认为假冒（以次充好）伪劣（粗制滥造）产品，视为中选单位无能力保障产品质量，采购人有权终止此次中选合同的执行。
（四）对不合格货品采购人应及时通知中选单位，如有异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如需仲裁，应按合同约定在规定时间内按《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执行。仲裁期间中选单位应保证采购人供应，不影响采购人正常生产运行。

    （五）如报价单位不能正常履约，对采购人生产经营活动造成影响的，根据《索普工程供应商负面清单管理规定》（详见附件5），采购人有权对违反规定的报价单位进行考核扣分，对列入负面清单的供应商，索普集团本部及各分子公司将不接受其报价，产生严重影响的，采购人将依法追究报价单位法律责任。索普集团供应商负面清单的公示地址为：www.sopo.com.cn。
（六）报价单位对所供产品所引起的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由报价单位承担一切后果，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七）报价单位应详细阅读本采购文件，参与报价即视为对本采购文件所列之条款均表示接受。

（八）本次采购解释权归江苏索普工程有限公司物资采供处所有。
（九）本次采购中选信息公示网址www.sopo.com.cn。

附件1
报价函
江苏索普工程有限公司：

(报价单位全称)授权(全权代表姓名)(职务、职称)为全权代表，参加贵方组织的采购有关活动，并对该项目进行报价。

1、采购项目的总报价（含税）为​       (大写)：      元人民币，税率       %；如有分项报价，请另附分项报价清单；
2、我方保证遵守采购文件中的全部规定；

3、我方保证忠实地执行双方签订的合同,并承担合同规定的责任义务；

4、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采购文件，包括采购文件的补充文件（如有）。我方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力，同时完全接受采购文件所有条款。如果采购文件有相互矛盾之处，我方同意按采购方的解释处理；
5、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该项报价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报价或收到的任何报价。

6、对自主公开采购文件的不接受项（技术要求及报价单位资质要求除外）：                                             。

全权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报价单位（盖章）：

日期：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致：江苏索普工程有限公司：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务：

系                              （报价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报价单位：      （盖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授权委托书
致：江苏索普工程有限公司：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报价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为我单位代理人，该代理人有权在                   项目的报价活动中，以我单位的名义签署报价文件和报价文件、与采购人（或业主）协商、签订合同协议书以及执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项，我均予以承认。
被授权人在授权委托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委托的撤销而失效，除非有撤销授权委托的书面通知，本授权委托书自报价开始至合同履行完毕止。

被授权人无转委托权。

特此委托。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报价单位：（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
被授权的代理人：         （签字）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4
	车辆保险险种报价表（元）

	　

	序号
	车牌号
	险种

	
	
	交强险
	商业险
	三责险 
	车船税
	座位险(1万）
	合计

	1
	苏L5482W
	
	
	100万/
	
	
	

	2
	苏LJ669W
	
	
	100万/
	
	
	

	3
	苏L28275
	
	
	100万/
	
	
	

	4
	苏L27876
	
	
	100万/
	
	
	

	5
	苏LK766R
	
	
	100万/
	
	
	

	6
	苏LP128F
	
	
	100万/
	
	
	

	7
	苏LE7U07
	
	
	300万/
	
	
	

	8
	苏LS637N 
	
	
	300万/
	
	
	

	保费总额（元）：


	注：此报价单按商业险及交强险未出险计算，保费会因交强险及商业险出险因素影响，保费以实际出单为准。


	投标单位(盖章)     

        

	
	
	
	
	
	
	
	
	

	
	
	
	
	
	
	
	
	


报价联系人：

联系电话：
索普工程车辆基本信息表
	序号
	车 号
	车架号
	发动机号
	车型
	座位数
	燃料方式
	购置日期
	型号
	到期日

	1
	苏L5482W
	LZWACAGA4EA062564
	8E32510982
	小型面包车
	7
	汽油
	2014.5.4
	五菱牌LZW6410BCF
	2026/4/30

	2
	苏LJ669W
	LZWACBGBXF9026623
	F04446121
	小型普通客车
	7
	汽油
	2015.6.9
	五菱牌LZW6510TF
	2026/6/4

	3
	苏L28275
	LGDCUA1M3FH111483
	S55D1F02491
	中型厢式货车
	3
	柴油
	2016.4.12
	东风牌DFA5090XXY13D4AC
	2026/4/8

	4
	苏L27876
	LFNAFUJJXF1E36502
	60332643
	重型栏板货车
	3
	柴油
	2016.1.21
	解放牌CA1160P62K1L3E4
	2026/1/23

	5
	苏LK766R
	LJ11KBBC6K8530832
	Q191142605Z
	轻型栏板货车
	3
	柴油
	2020.3.16
	江淮牌HFC1045P92K1C2V
	2026/3/16

	6
	苏LP128F
	LJ11PABD6NC028795
	N4141691
	2顿以下货车
	5
	柴油
	2023.5.4
	江淮HFC1037DKLSR多用

途货车


	2026/4/27

	7
	苏LE7U07
	LSGUA84BXGE016331
	153450083
	小型普通客车
	7
	汽油
	2016.5.10
	别克牌SGM6531UAAB
	2026/5/16

	8
	苏LS637N
	LFMBEK4B7E0120027
	C786566
	小型轿车
	5
	汽油
	2014 .5.29
	丰田牌TV7253Roya15
	2026/5/26


附件5
索普工程供应商负面清单管理规定

（2025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凡按国家标准及相关准则或规定组织生产销售的产品供应商及承包商，证照齐全且资质满足公司采购要求的，均可参与公司组织的公开采购等商务活动。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索普工程，经公司讨论定稿报集团商务合作部审核通过后实施。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三条 职责分工

1.使用部门：负责提供技术参数或提出服务要求，对采购物资或服务的质量进行验收，对供应商所供货物或服务在使用效果、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评价，包括公司所有提出物资和服务采购的部门。

2.管理部门：负责全过程监督管理，对采购物资、服务及供应商的质量、安全、进度、服务等进行监督检验，对其在技术、安全性能、规范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包括质量控制处、环保安全处、计划运行处。

3.采购部门（含物资、施工及服务采购，包括物资采供处、计划运行处，下同）：负责通过线上或线下途径不断开发有能力、满足公司所需物资或服务的供应商，对目标供应商所提供的材料完整性、交货期、价格等作为筛选的依据进行资格初审，收集供应商资料并建立档案。

4.监管部门：负责对采购流程的合规性进行监督，主要有综合管理处、预算造价处。

第四条 公司供应商负面清单管理工作由采购部门负责，公司各部门在采购、合同履约、物资使用等环节中产生的供应商考核意见，应报采购部门汇总管理，并由物资采供处统一上报集团商务合作部公示后生效执行。涉及供应商扣款报送综合管理处。                                  
            第三章  供应商分级管理
第五条 根据考核扣分及违规严重性，将供应商分为以下三类管理： 
（一）合格供应商 
1.考核标准：滚动周期扣分（一年内）＜10 分。 
2.管理措施：可正常参与公司公开采购及合作，扣分自首次扣除满一年自动清零。 
（二）暂停合作供应商 
1.考核标准：同一单位对同一供应商一年内的考核扣分
累计≥10 分；不同单位对同一供应商一年内的考核扣分累计≥15 分。 
2.管理措施：一年内停止与其产生新的合作。建立到期 
提示机制，到期前一个月内考核部门应主动告知相应供应商，并同步开放整改材料提交通道。 
3.评审优先级：在采购评审过程中，同等情况下应优先
选择未曾被列入暂停合作供应商清单的供应商。 
（三）禁止合作供应商 
1.考核标准：供应商发生以下恶意行为的，将直接列入
禁止合作供应商清单： 
（1）主观恶意且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损害的； 
（2）恶意法律诉讼起诉我公司最终被法院裁定为败诉的； 
（3）两次列入暂停合作供应商的； 
（4）违反廉政协议，滋生腐败现象的； 
（5）存在其他严重侵害公司利益行为的。 
2.管理措施：原则上永久禁止合作。
第四章 积分考核细则
第六条 供应商的积分考核主要包括质量安全、交货周期、售后服务、资质信誉等方面，每项各10分，各相关部
门均可提出书面考核意见。采购部门负责对各相关部门提出的考核意见进行收集汇总，并上报集团商务合作部公示。
（一）质量及安全方面

1.所供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经调换（及时处理）未对公司造成影响，单次扣1-3分。

2.所供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对公司造成一定影响，单次扣3-5分。

3.所供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对公司造成严重影响，单次扣5-10分。

4.交货过程中存在故意隐瞒质量缺陷或以次充好，单次扣5-10分。
5.安全问题按索普集团及索普工程相关制度执行。

（二）交货（进度）方面

1.交货时无质检报告或合格证等必要资料的，单次扣1-3分。

    2.交货时未按规定包装的，单次扣1-3分。

    3.延期交货，但未对公司造成影响，单次扣1-3分；造成一定影响，单次扣3-5分；造成严重影响，单次扣5-10分。
    4.未按照进度计划施工（提供服务），且未提供合理的延误说明的，扣1-3分。

5.不能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成任务，除了按合同条款进行相应处罚外，未造成影响的，单次扣1-3分；造成一定影响的，单次扣3-5分；造成严重影响的，单次扣5-10分。
（三）售后方面

    1.对我公司的售后服务要求不能及时响应，单次扣1-3分；已造成一定影响，单次扣3-5分；造成严重影响，单次扣5-10分。

2.售后人员不能及时解决问题，单次扣1-3分。

3.在质保期内，拒绝按合同提供售后服务，单次扣5-10分。

（四）资信方面

1.未提供采购文件要求的资质文件、不满足采购文件资质要求、报价与技术要求不符等，单次扣1-3分。
2.中选后因报价、参数错误等原因，放弃中选，单次扣3-5分。

3.中选后拒绝签订合同或拒绝履行合同，单次扣5-10分。
    4.无正当理由未及时开具发票给我公司或未按合同约定开票，单次扣1-3分。
5.未按《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造价审计管理制度》及《江苏索普工程有限公司预结算管理制度》要求提供工程结算资料，或未按规定进行工程结算确认的，单次扣1-3分。
6.经核实报价单位资质造假或因知识产权引起纠纷，单次扣6-10分。 
7.报价低于成本价且无合理说明扰乱公开采购秩序,单次扣10分。
第七条 关于无效投诉的处理办法

报价单位如对评审结果存有异议，可向监管部门提起投诉。但为维护采购工作的严肃性，报价单位所提出的投诉一旦被公司认定为无效投诉，单次扣除投诉人3分；如果报价单位仍不接受解释且采取重复投诉，甚至出现捏造事实、无理取闹、聚众围堵、恶意诽谤等严重扰乱公司生产经营秩序的恶劣行为，可再扣除投诉人5-10分；报价单位对同一事件进行重复的无效投诉或一年内累计无效投诉的次数达到三次以上（含三次），均直接列入暂停合作供应商清单，情节严重的可直接列入禁止合作供应商清单。
第五章 重要事项
第九条 各部门将供应商纳入负面清单时应秉持审慎原则，需建立在事实调查与证据收集基础之上，确保决定的合理性与公正性。 
第十条 原则上不得与禁止合作的供应商恢复合作关系。如确因生产需要恢复合作的，须经相关审批流程后方可实施。 
第十一条 暂停合作供应商考核满一年后，经审议符合移出暂停合作清单条件的，应及时将其移出负面清单。 
第十二条 如暂停合作供应商在收到我司到期告知后三个月内未能提供有效整改材料或一年内不能完成整改的，可将其列入禁止合作供应商清单，不再与其开展合作。 
第十三条 各部门需真实、准确地记录供应商的考核结果，并按要求及时报送供应商考核信息至采购部门，确保信息及时、透明。 
第十四条 对于严重侵害我公司利益的供应商，除按照供应商管理制度进行正常考核外，对于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供应商，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法律途径索赔、向相关监管机构举报等。
第十五条 已被列入负面清单的暂停合作供应商通过自身完善、整改等措施，其产品或服务质量满足公司要求，原则上自考核满一年以后，供应商可提出书面申请，经供应商能力确认流程鉴定后方可从负面清单中消除。具体流程如下：

1.供应商提出负面清单消除的书面申请以及针对考核

项的整改措施、效果等相关文件材料；

2.采购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供应商提供的文件材料进行确认，必要时组织现场考察；

3.采购部门根据材料确认及考察情况提出建议，经相关部门会签再报公司领导（分管领导及总经理）批准以后方可完成负面清单供应商的消除工作。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各部门应努力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好供应商负面清单的考核和管理工作。

第十七条 如某一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公司被列入负面 
清单，该实控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所有相关公司也视同列入 
负面清单。
第十八条 供应商负面清单的加入和消除总体采取谁加入谁消除的独立自主处置原则。

第十九条 公司对负面清单供应商的加入和消除将按月度报送索普集团商务合作部，并由商务合作部统一在索普集团指定公告栏中进行公示。对已被索普集团某一单位列入负面清单的供应商，我公司在同一时期一律不再与其开展新的合作。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颁发之日起生效，由采购部门负责解释。



